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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7_89_

A9_E6_B5_81_c31_646266.htm 本文主要介绍第三方物流经营

业态中的法律类型分类，供大家参考学习。 综观现今中国物

流行业中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经营业态主要有两种。 一、第三

方物流企业接受客户委托，根据客户提出要求处理相关货物

。 其实这种业态的经营模式实质是一个委托的法律关系，从

物流学理意义上属于初级业态。其表现形式是以处理委托人

事务为目的，根据委托事项支付一定费用，受托人（物流企

业）根据实际成本加上利润收受费用并提供相应服务。如果

委托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致使受托人设备和其他委托人设备

，货物造成损失的，且受托人已尽了审查义务（《合同法

》406条受托人有关义务），受托人免责，造成第三人损失的

，由第三人直接向有过错的委托人追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也是往往根据委托合同有关条款加以调整。如《合同法

》407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项，因不可归责于自己事由受到损

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故第三方物流的初级业

态实质是是委托法律关系。目前中国物流刚刚起步，因此大

多数物流企业都是基于这层委托关系而成立的。 二、另外一

种模式是物流企业根据客户要求，以物流企业名义向外寻求

供应商、代理商、分销商，同时又向客户提供相应的仓储、

运输、包装等服务，为客户设计物流计划。 该模式往往是从

事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通过与固定客户（通常是连锁企业

）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以物流企业名义与生产建立广泛的

商品关系，是第三方物流和终端客户建立长时间联盟合作。



这种经营模式是第三方物流的高级经营业态。在实际活动中

，根据第三方物流企业活动特征，笔者认为这是隐名代理行

为而非行纪行为。隐名代理（agency of unnamed principal）是

英美法系的概念，指代理人以自己名义，在被代理人授权范

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代理人

与被代理人的代理关系，只要是代理人为被代理人利益，由

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其与行纪最根本区别在于行纪人只能以

自己名义对外活动，因而其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不能对抗委托

人。 实践中，生产企业，供应商等上家都与第三方物流企业

有买断，代理关系并由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终端客户定单进

行处理，配送，加工等。可以看出在这种模式下，第三人明

知物流企业其实是某终端客户的代理人，只不过第三方物流

企业没有以终端客户名义而以自己名义与其发生关系，责任

由最终客户承担。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物流企业为了

自己利益越权代理，行为无效。而且由于第三人过错造成终

端客户损失，由第三人直接向终端客户承担责任。（通常厂

家的商品造成超市损失，由厂家承担过错责任向超市赔偿）

上述种种经营活动可以说明第三方物流的高级经营业态实际

上是一种隐名代理的行为。 相关推荐： #0000ff>2011年物流

师考试第三方物流辅导汇总 #0000ff>2011年物流师考试企业物

流知识辅导汇总 #0000ff>助理物流师资格考试各章重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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